
 

 

臺中市政府公務統計報表編報考核要點修正總說

明 

臺中市政府前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訂頒「公務統計方案實施要點」第

十七點規定，於一百年二月一日府授主三字第一ＯＯＯＯ二一八九五號

函訂定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公務統計方案考核要點，歷經二次修正，

名稱並修正為臺中市政府公務統計報表編報考核要點，據以辦理各機關

公務統計報表編報考核事宜。為增進考核範圍完整性及考核機制合理

性，爰修正本要點，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考核範圍、分組方式及考核區間。(修正規定第二點至第六點) 

二、依分組修正考核項目及配分。(修正規定第七點) 

三、修正各組獎懲標準之計算方式。(修正規定第八點) 

四、刪除年度考核成績評審完成期限。（修正規定第九點） 

 

 

 

 



 

 

臺中市政府公務統計報表編報考核要點修正對照

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市政府公務統計報表

編報考核要點 

臺中市政府公務統計報表

編報考核要點 

名稱未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臺中市政府為促進各

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編

報之即時性及正確

性，以增進統計資料

使用效能，依行政院

主計總處訂頒公務統

計方案實施要點第十

七點規定，訂定本要

點。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促進各機

關公務統計報表編報

之即時性及正確性，

以增進統計資料使用

效能，依行政院主計

總處訂頒「公務統計

方案實施要點」第十

七點規定，訂定本要

點。 

刪除引號。 

二、本要點以依臺中市政

府主計處(以下簡稱

主計處)核定或備查

之公務統計方案編報

之公務統計報表為範

圍。 

二、本要點以本府主計處

核定、備查且應行編

送該處之公務統計報

表為範圍。 

將依公務統計方案編製但

未報送至主計處之公務統

計報表亦納入考核範圍。 

三、考核作業由主計處辦

理。 

受考核機關為依前點

規定編報公務統計報

表之機關。 

三、本要點之考核作業由

本府主計處辦理，符

合本要點二之機關為

受考核機關，其所屬

機關考核成績併入各

該主管機關內彙計。 

一、受考核機關改列第二

項。 

二、酌作文字修正。 

四、報表編報成績計算，

以每年一月至十二月

底應行編報之報表核

算成績。 

四、報表編報成績計算，

以前一年度十二月至

當年度十一月底應行

編送本府主計處之報

表核算各該年度成

績。 

一、改以同一年度作為考

核區間。 

二、酌作文字修正。 

 

五、本要點考核對象為辦

理統計工作人員，包

括公務統計報表填表

人員、審核人員、業

務主管人員及主辦統

計人員。 

五、本要點考核對象為辦

理統計工作人員，包

括公務統計報表填表

人員、審核人員及單

位主管。 

依現行之公務統計報表修

正考核對象。 

六、受考核機關依公務統

計報表權責類型及機

關業務屬性分為以下

六、受考核機關依月報比

率分組，月報比率未

達百分之五十者為 A

一、配合第二點修正，將

訂有公務統計方案之

機關，依公務統計報



 

 

四組： 

（一）一般機關組：

各一級機關及

其所屬機關。

但不含臺中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以下簡稱警

察局）及臺中

市政府地政局

（以下簡稱地

政局）之所屬

機關。 

（二）區公所組：各

區公所。 

（三）警察局所屬機

關組：警察局

各分局及(大)

隊。 

（四）地政局所屬機

關組：各地政

事務所。 

組，達百分之五十以

上者為 B 組，其中 

    月報比率=月報總表

次數／總表次數×100

％， 

    總表次數不含修正表

及辦理公務統計方案

增刪修訂後補編報之

報表。 

表權責類型，將考核

機關分為彙總表編報

機關及來源表編報機

關。 

二、彙總表編報機關列為

一般機關組，來源表

編報機關則依業務屬

性再分為區公所、警

察局所屬機關、地政

局所屬機關等三組。 

 

七、報表編報成績計分標

準採百分制，各組考

核項目及配分如下： 

（一）一般機關組： 

1.編報時效計分

占三十五分。 

2.報表內容確度

計分占三十五

分。 

3.報表編報表次

計 分 占 二 十

分。 

4.其他事項計分

占十分。 

（二）區公所組： 

1.編報時效計分

占四十分。 

2.報表內容確度

計 分 占 四 十

分。 

3.其他事項計分

占二十分。 

（三）警察局所屬機

七、報表編報成績計分標

準採百分制，各組考

核項目及配分如下： 

（一）A組： 

1.編送時效計分

占三十五分。 

2.報表內容確度

計 分 占 四 十

分。 

3.報表編送表次

計 分 占 十 五

分。 

4.其他事項計分

占十分。 

（二）B組： 

1.編送時效計分

占四十分。 

2.報表內容確度

計分占三十五

分。 

3.報表編送表次

計 分 占 十 五

分。 

一、因應現況及分組方式

變更，調整各組考核

項目及配分。 

二、區公所組及地政局所

屬機關組因編報表次

相近，將該項配分移

至其他各考核項目。 

三、酌作文字修正。 

 



 

 

關組： 

1.編報時效計分

占三十五分。 

2.報表內容確度

計分占三十五

分。 

3.報表編報表次

計 分 占 二 十

分。 

4.其他事項計分

占十分。 

（四）地政局所屬機

關組： 

1.編報時效計分

占四十分。 

2.報表內容確度

計 分 占 四 十

分。 

3.其他事項計分

占二十分。 

4.其他事項計分

占十分。 

 八、報表編送時效計分標

準如下： 

（一）各報表應於核

定編報期限內

報送本府主計

處，如編報期

限遇國定假日

或例假日順延

至 次 一 辦 公

日。 

（二）報表之編送按

各表次分別計

分，報表於規

定 期 限 送 達

者，A 組每表

次 得 三 十 五

分，B 組每表

次得四十分；

逾期送達者，

每日扣三分，

最多扣至本表

次得分零分為

止。 

（三）報表如有特殊

一、本點刪除。 

二、計分標準屬細部規

定，無需於本要點規

範。 

 



 

 

原因無法依規

定編報期限編

送者，得於原

定編報期限內

函經本府主計

處同意展延，

並以同意展延

之日期為編報

期限。 

（四）全年總表次累

計總分數除以

總表次數，即

為報表編送時

效分數。 

 九、報表內容確度計分標

準如下： 

（一）報表之內容確

度按各表次分

別計分，凡報

表經審核無誤

者，A 組每表

次得四十分，

B 組每表次得

三十五分；內

容如有錯漏或

未依規定辦理

者 ， 每 項

（ 處 ） 扣 三

分，最多扣至

本表次得分零

分為止。 

（二）全年總表次累

計總分數除以

總表次數，即

為報表內容確

度分數。 

一、本點刪除。 

二、計分標準屬細部規

定，無需於本要點規

範。 

 

 十、報表編送表次計分標

準如下： 

全年總表次數在五十

表次以內者得六分；

逾五十表次者，每表

次加零點零二分。但

本項得分數最高以十

五分為限。 

一、本點刪除。 

二、計分標準屬細部規

定，無需於本要點規

範。 

 



 

 

 十一、其他事項計分標準

如下： 

（一）本項計分加計

下列加減項分

數後，最高得

分十分，最低

分數零分。 

有下列事項之

一者，每一事

項酌加一分至

二分： 

1.建立完整有系

統之統計報表

資料檔。 

2.主動檢討報表

適用性，使報

表能配合機關

業務發展。 

3.不須報送中央

業務主管機關

之公務統計報

表，能隨法規

修正報表欄位

以符合業務實

際需要。 

4.配合中央業務

主管機關統計

資料修正，主

動辦理修正表

之報送作業。 

5.報表資料有特

殊情形或變動

幅度異常，均

能於表報內主

動備註說明。 

6.其 他 加 分 項

(由本府主計

處記錄詳列，

並依實際情形

每項酌加一至

二分) 

（二）有下列事項之

一者，每一事

項酌減一分至

一、本點刪除。 

二、計分標準屬細部規

定，無需於本要點規

範。 

 



 

 

五分。 

1.未依規定辦理

公務統計報表

程式增刪修訂

作業。 

2.統計資料未經

由定期登錄整

理產生，自行

偽 造 不 實 資

料。 

3.公務統計報表

程式，經中央

業務主管機關

或本府主計處

發現有不符事

實需要，請其

檢討改進仍不

願配合辦理。 

4.未能配合中央

業務主管機關

統 計 資 料 修

正，主動辦理

修 正 表 之 報

送。 

5.其 他 減 分 項

(由本府主計

處記錄詳列，

並依實際情形

每項酌減一至

二分) 

八、本要點獎懲標準如

下：  

（一）一般機關組各

機關成績達八

十分以上者，

依下列標準敘

獎： 

1.成績達九十分

以上： 

總嘉獎額度為

總表次數乘以

百分之八，無

條件進位至整

數。 

十二、本要點獎懲標準如

下：  

（一）各受考核機關

成績達八十分

以上者，依下

列公式計算受

獎人數： 

1.第一名至第三

名： 

受獎人數 =總

表次數 × 0.08 

+ 1，惟不得超

過該機關參加

考核人數百分

一、點次調整。 

二、考量各組公務統計報

表性質差異，分別訂

定各組之獎懲規定。 

三、因各考核機關任務分

配上之差異，改以訂

定總受獎額度及個人

受獎額度上限，由機

關自行分配敘獎人數

及額度。另成績未達

六十分者改視情節予

以懲處。 

 

 



 

 

首功額度記功

一次以不超過

考核人數百分

之三為原則，

不足一人時以

一人為限，總

受獎人數不得

超過該機關考

核人數百分之

五十。 

2.成績八十五分

以上未達九十

分： 

總嘉獎額度為

總表次數乘以

百分之七，無

條件進位至整

數。 

首功額度嘉獎

二次以不超過

考核人數百分

之十為原則，

不足一人時以

一人為限，總

受獎人數不得

超過該機關考

核人數百分之

五十。 

3.成績八十分以

上未達八十五

分： 

總嘉獎額度為

總表次數乘以

百分之六，無

條件進位至整

數。 

首功額度嘉獎

一次，總受獎

人數不得超過

該機關考核人

數 百 分 之 五

十。 

（二）區公所組各機

關成績達八十

之四十。 

2.第四名至第六

名： 

受獎人數 =總

表次數 × 0.07 

+ 1，惟不得超

過該機關參加

考核人數百分

之三十。 

3.第 七 名 以 後

者： 

受獎人數 =總

表次數 × 0.06 

+ 1，惟不得超

過該機關參加

考核人數百分

之二十。 

（二）成績九十分以

上者，受獎人

員中記功一次

最高占受獎人

數百分之十，

嘉獎二次最高

占受獎人數百

分之三十，其

餘受獎人員為

嘉獎一次。受

獎人數在三人

以下，各受獎

獎項為一人，

並採最高敘獎

方式辦理。 

（三）成績八十五分

以上未達九十

分者，受獎人

員中記嘉獎二

次最高占受獎

人數百分之三

十，其餘受獎

人員為嘉獎一

次。受獎人數

為一人，則採

最高敘獎方式

辦理。 



 

 

分以上者，依

下 列 標 準 敘

獎： 

1.成績於本組排

名前百分之二

十（不含百分

之二十）且成

績達八十五分

以上者，嘉獎

六次，首功額

度嘉獎二次至

多一人。 

2.成績於本組排

名前百分之五

十（不含百分

之五十）且未

達 前 目 標 準

者 ， 嘉 獎 三

次，首功額度

嘉獎一次。 

（三）警察局所屬機

關組各機關成

績達八十分以

上者，依下列

標準敘獎： 

1.成績於本組排

名前百分之二

十（不含百分

之二十）且成

績達八十五分

以上者，總嘉

獎額度為總表

次數乘以百分

之五，無條件

進位至整數，

首功額度嘉獎

二 次 至 多 一

人。 

2.成績於本組排

名前百分之五

十（不含百分

之五十）且未

達 前 目 標 準

者，總嘉獎額

（四）成績八十分以

上未達八十五

分者，受獎人

員 記 嘉 獎 一

次。 

（五）成績六十分以

上未達八十分

者 ， 不 予 獎

懲。 

（六）成績未達六十

分者，受懲人

員中成績特劣

者申誡二次，

次劣者申誡一

次。受懲人數

為一人，則採

最高懲處方式

辦理。 



 

 

度為總表次數

乘 以 百 分 之

三，無條件進

位至整數，首

功額度嘉獎一

次。 

（四）地政局所屬機

關組各機關成

績達八十分以

上者，依下列

標準敘獎： 

1.成績於本組排

名前百分之二

十（不含百分

之二十）且成

績達八十五分

以上者，嘉獎

四次，首功額

度嘉獎二次至

多一人。 

2.成績於本組排

名前百分之五

十（不含百分

之五十）且未

達 前 目 標 準

者 ， 嘉 獎 二

次，首功額度

嘉獎一次。 

（五）各受考核機關

成績六十分以

上未達八十分

者 ， 不 予 獎

懲。 

（六）各受考核機關

成績未達六十

分者，視情節

予以懲處。 

九、每年考核成績由主計

處評審完成，簽報市

長核定後，轉行各權

責主管機關辦理敘

獎。 

十三、每年考核成績於翌

年二月底前由本府主

計處評審完成，簽報

市長核定後，轉行各

權責主管機關辦理敘

獎。 

一、點次調整。 

二、配合考核作業實務，

酌作文字修正。 

 

 


